
 

 

 

 

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说明 

 

京永专字（2016)第31142号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子行公

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并出具了京永审字（2016）第11006号的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对后附的任子行公司2015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

用资金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进行了审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文)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1号——年度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规定、《创业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0号：年度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要求，编制和对外披露

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合法、完整是任子行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

对任子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发表专项意见。 

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任子行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

的会计资料以及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未发

现不一致。 

除了对任子行公司实施201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易有

关的审计程序外，我们未对汇总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为了更好地理

解任子行公司2015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后附汇总表应当与

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仅供任子行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之用，

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关联自然人及
其控制的法人 

丁伟国 被并购方股东 其他应付款  4,100,000.00   4,100,000.00 并购对价 
非经营性

占用 

蒋利琴 被并购方股东 其他应付款  3,900,000.00   3,900,000.00 并购对价 
非经营性

占用




